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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丛书。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国内外很少有人对它进
行系统研究。《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围绕“WTO框架下的中国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这一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试图回答当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
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该“去”还是“留”，也就是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发展前景问题。这一问题虽然在学界历来存在争论，但是
，很少有人从WTO和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视角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第二，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该如何“去与留”，也就是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
发展模式问题。比较而言，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少。此外，在回答这两个基本问
题的同时，我们还在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其他一些理论
或者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和完善建议。

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基本态度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总的说来，TRI
Ps协议对各成员采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持积极肯定的“扬弃”态度：一方面，它对
这一制度的态度是鲜明的，肯定的；另一方面，TRIPs协议也对各成员采用知识产权行
政保护制度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第二，TRIPs协议采用的是各成员自主选择适用的方
式。也就是说，TRIPs协议并没有强制要求各成员必须采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是
否运用该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该制度，完全由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灵活的选择。
第三，各成员不可以选择适用知识产权海关行政保护。第四，TRIPs协议尤其肯定了行
政保护制度在某些知识产权领域或者知识产权保护的某些环节上具有独特的甚至不可替
代的作用。第五，对于已有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传统的成员，如果放弃这一制度，必须受
到TRIPs协议“不降低已有保护水平”原则的限制。

研究相关国家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带给我们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虽然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并非中国独有。第二，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制度的“去与留”以及“如何去与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来决定。第三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当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本土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利
为核心目标。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借鉴美国非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经验。第四，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当以提供优质行政服务作为基本理念和核心。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特色制度。其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如果影响或者导致这一制
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各种因素（《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详细分析了
六大重要因素）还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人为地取消这一制度。第二，我们通过
实地调研和运用管理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不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
门行政裁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职能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司法保护所完全替代，而且知识
产权行政调解和行政查处的职能，司法保护也难以取代或者不能取代。更进一步说，在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系上，行政机关除了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监督
外，二者保护知识产权的功能还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特点，它们可以按照以下分工来形
成优势互补的关系：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被动保护的方式比较直接地保护知识产权；而行
政保护则主要以主动保护的方式通过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秩序和周围环境来间接地保护知
识产权。第三，通过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创新机制和其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个案
中独特作用的研究表明：行政保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特色制度。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遵循以下基本路径与发展模式：由以行政处理为重心到
以行政查处为重心，再到以行政服务为重心。主要理由是：第一，以行政处理知识产权
纠纷为重心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客观法
律事实。第二，本世纪初修改的几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已将行政保护制度的重心由原来
的“行政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转移到了现在的“行政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第三，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朝着“以提供优质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和重心”这一方
向进一步发展，这既是我们分析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后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也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另外，近些年来，知识产权跨区域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迅



速发展的事实与行政保护在展会知识产权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当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去与留
”绝不能仅仅依从于学界的某种观点，而应当在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来作出取舍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还不是探讨我国这一制度“去与留”的关键时刻，如
何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这一制度才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第二，我们不
能笼统地谈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去与留”。因为在这一外延广泛的制度中，有些
内容是可以“去”的，而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去”的。第三，我们应当适时地调整和优
化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特色制度。我们认为：（1）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特色
内容不可能会在短期内彻底消失。（2）对于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我
们应该不断弱化，直到完全取消，并被司法保护方式所取代；在司法保护还确有困难，
不能完全担当此任务之时，行政裁决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应当将其定位于作为司
法保护的补充方式。（3）对于行政调解，则没有必要取消，应当让其充分发挥节省司
法资源、有效补充司法保护的作用。（4）对于行政查处制度，由于其职能不能被司法
保护所取代，从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其是否需要进一步强化或者弱化，应当在综合
权衡各种影响因素（特别是侵权和违法状况因素）后做出选择。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商
标和著作权行政查处制度可以基本维持现状，但是，对于专利行政查处制度来说，根据
当前专利侵权和违法状况还较严重而查处手段又比较有限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适当加
强，以达到与商标、著作权行政查处力度基本平衡的水平。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我
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遵循以下基本路径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以行政处理知识
产权纠纷为重心到现在的以行政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为重心，再到将来的以提供优质
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和重心；并且，在整个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尤其要强调积极维护
我国国家利益和本土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利这一核心目标。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个：第一，对具有中国特色
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在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特
别是从WTO和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视角，详细论证了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这一历来受到争议的中国特色制度的必要性；详细论证并提出了中国实施知识产权行政
保护制度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模式。第三，在各章节中，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中
存在的其他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特别是“世博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研究”，和“知识产权跨区域行政执法协作机制
研究”等，尤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作者介绍:

目录: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_下载链接1_

标签

著作权

http://www.allinfo.top/jjdd


评论

-----------------------------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_下载链接1_

书评

-----------------------------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_下载链接1_

http://www.allinfo.top/jjdd
http://www.allinfo.top/jjdd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标签
	评论
	书评


